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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莞市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0〕3-224 号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明科技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东莞市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洲明科技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洲明科技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

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洲明科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东莞市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洲明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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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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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杨亮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交易总对价为上限向本公司进行补偿；若爱加照明在盈

利承诺期内的任一年度实现扣非净利润÷爱加照明在盈利承诺期内的任一年度承诺扣非净

利润≥90%，则杨亮可暂不就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不足承诺扣非净利润的部分向公司进行补

偿，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与承诺扣非净利润的差额递延至下一年，由爱加照明及杨亮继续

承担业绩承诺及补偿责任；当年实现扣非净利润超出承诺扣非净利润的差额计入下一年业

绩金额。杨亮因业绩对赌而产生的现金补偿金额应当于三年业绩对赌期结束时统一计算并

一次性支付给投资方。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爱加照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

总和－截至当期期末爱加照明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盈利承诺期内爱加照明累计承

诺扣非净利润总和（即 2,800 万）*9,000 万元*60%－已补偿现金总金额。股权补偿方式：

当期应补偿股权比例=投资方持股比例*（截至当期期末爱加照明累计承诺扣非净利润总和

－截至当期期末爱加照明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总和）÷盈利承诺期内爱加照明累计承诺扣

非净利润总和（即 2,800 万）-已补偿股权比例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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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加照明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565.17 万元，超

过承诺数 65.17 万元，达到本年业绩承诺的 1,500.00 万元。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